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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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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押後清盤呈請的聆訊 , 

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辭任 

及 

不符合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要求  

 

 

 

進一步押後清盤呈請的聆訊 

 

清盤呈請的聆訊已獲進一步押後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三日。清盤呈請如有任何重大進展，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知會股東及公眾有關情況。 

 

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辭任及不符合對獨

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要求   

 

Mr. Chan Kam Loon  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及薪酬

委員會成員，由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 

 

本公司正盡力物色一位合適人選，以按上市規則第3.11條之規定盡快填補獨立非執行董事

之空缺。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知會公眾有關情況。 

 

進一步押後清盤呈請的聆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四年四月八日、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二零一四年四月

十六日、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有關清盤呈

請之公告，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內容有關Donald Edward Osborn及庄日杰委任為本公



 

司及沛暉有限公司的共同及各別香港臨時清盤人之公告（「公告」）。除另外說明，此公

告中所用術語與之前所發公告中術語具相同含義。 

 

根據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之公告，清盤呈請的聆訊已押後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二

日。本公司宣佈，清盤呈請的聆訊已獲進一步押後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清盤呈請如有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知會本公司股東（「股

東」）及公眾有關情況。 

 

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辭任及不符合對獨

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要求   

 

Mr. Chan Kam Loon (“Mr. Chan”) 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

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由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 

 

Mr. Chan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敦請本公

司之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注意。  

 

董事會注意到，於Mr. Chan辭任後，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人數將低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3.10A條所規定之最低人數。而且，因為目前董事會由

五位執行董事及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構成，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已經不足《上市規則》

中規則3.10A所要求達到的董事會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另外，因為目前審核委員會只由一

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構成。董事會審核委員會成員之人數已低於上市規則第3.21條所規定之

最低人數。 

 

本公司正盡力物色一位合適人選，以按上市規則第3.11條之規定於Mr. Chan辭任日期起盡

快填補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空缺。本公司將於適當的時候就有關情況另行刊發公告。 

 

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由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七分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一

直暫停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代表 

融達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Donald Edward Osborn 

及 

庄日杰 

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 

     作為代理人無須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香港，二零一四年七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賴輝先生、鍾永森先生、陽劍慧女士、陳玲女士及王世仁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金濤先生。 


